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发〔2014〕16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宣传及录取工作经费开支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宣传及录取工作经费开支暂行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12日
主题词：印发  办法  通知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 2014年6月12日印发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招生宣传及录取工作经费开支暂行办法

为保证招生宣传及录取工作的顺利完成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校对此项工作经费的开支和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作暂行办法如下：

第1条  招生宣传期间相关费用开支标准：

一、交通费：指定在各省市招生宣传地点的往返长途交通费凭票据实报销，原则上不允许乘坐软卧、高铁一等及飞机，如遇特殊原因需乘坐者，须事先报告并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乘坐。学校考虑招生宣传人员外出安全，不准自驾车前往各地开展招生宣传工作；
二、住宿费：指定在各省市招生宣传地点的住宿费用实名制按标准报销，参照执行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校财〔2014〕2号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校级领导及教授每人300-320元/天（其他地区、一类地区），其他人员每人180 -220元/天（其他地区、一类地区），特殊情况超标准需事先请示学校招就处负责人报经分管校领导特批；
三、通讯费：指定在省内招生宣传地点的带队负责人给予一次性补贴100元（省外200元）；
四、补助标准：武汉市内招生宣传人员每人补助150元/天（学生每人补助50元/天），总天数原则上不超过2天。武汉市外招生宣传人员每人补助200元/天（学生每人补助100元/天）总天数原则上不超过4天。实行补助包干使用，不再报销宣传当地的出租车及任何杂项费用。
第二条  招生录取期间相关费用开支标准：
一、现场录取工作都是安排在学校放暑假期间，每人每天按60元标准给予加班补助，总经费12000元由招就处掌控包干使用；
二、学生参与招生录取工作，每人每天补助按30元标准给予工作补助，总经费6000元由招就处掌控包干使用；
三、因录取工作在暑假期间，学校班车停开。适当考虑工作人员上下班的交通补贴，总经费2500元由招就处掌控包干使用；
四、通讯费总经费1500元由招就处掌控包干使用；
五、加班用餐，考虑学校食堂在假期供餐所限，参照盒饭标准15元至20元，总经费8000元由招就处掌控包干使用。
第三条  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经费的审批及报销
一、经费审批流程，工作人员出差必须经招就处处长及分管校领导审核批准后，方能办理借款手续；
二、出差回校后两周内，经招就处处长及分管校领导审核批准，集中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，实名制结算； 
三、教工开支的费用从招生专项经费列支，学生开支的费用需将计划报送学生工作处备案同意后从专用基金（勤工助学）专项经费列支。
第四条  本规定用于各省、市及学校招生部门安排的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，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
第五条 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同时废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宣传、录取工作开支暂行规定（校发〔2002〕01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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